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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地檢署辦理綠能犯罪預防座談會 

強化產、官、學三方溝通交流 

為貫徹國家綠能政策，守護綠色能源永續發展，本署於

昨(17)日與苗栗縣政府政風處，共同辦理苗栗地區「114 年

度綠能產業犯罪預防座談會」，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

署檢察長林錦村親臨指導，並邀集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

查組劉俊杰組長及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苗栗

縣調查站、海巡署中部分署及偵防分署、苗栗縣警察局、工

商發展處、環境保護局及台灣電力公司苗栗區營業處等苗栗

地區「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臺」成員，以及 20

家綠能廠商共襄盛舉，座談會由苗栗地檢署檢察長林映姿主

持，期能強化檢察機關、政府部門及綠能產業之間三方溝通

交流，杜絶不法勢力介入干擾。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林錦村檢察長於致詞時

提到，綠能在發展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不法干預等問題，勢必

會嚴重影響投資意願及阻礙國家綠能產業發展。司法機關對

於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的態度絕對是強力偵辦、絕不手軟。

法務部鄭銘謙部長也一再強調：「維護綠能產業的發展，不僅

要檢察機關嚴正執法，更要透過跨機關合作，防患未然，創



造健全的發展環境，推動產業創新，促進國家永續發展」。因

此，高檢署特別頒訂「強化檢察機關與綠能產業聯繫方案」，

並成立「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平臺」，建立犯罪通

報機制，廠商於發展過程中如果有遇到困難都可以在第一時

間即時反映，以達到防制犯罪的目的。各個地方檢察署也積

極透過深化宣導方式，利用召開跨機關聯繫平臺、企業訪視

及座談會等多元管道，強化廠商及民眾對綠能犯罪手法及法

規的認知。也呼籲綠能廠商於營運過程中如遭受不法干擾行

為，能夠勇於提出檢舉，檢察機關將會依公益揭弊者保護法、

證人保護法等規定，就檢舉人為身分保密、人身保護等保護

措施，並積極、從嚴、從速依法偵辦，以維護綠能產業秩序。

另一方面也期待業管公部門推動更多行政透明措施，提高政

府的透明度，並勉勵與會企業廠商「於期待他人誠信之前，

必須先要求自己做到誠信」，企業誠信是驅動綠能產業發展

最穩健的力量。 

林映姿檢察長表示，近年來檢警調廉曾查獲有公務員藉

勢藉端或假藉審核權限向相關綠能廠商索賄等不法案件，亦

有地方勢力假藉疏處抗爭為對價逼迫業者支付酬勞，已嚴重

妨害國內綠能建設，為打擊類此綠能不法犯罪，維護我國綠

能產業發展，苗栗地檢署舉辦座談會，強化「打擊妨害綠能

產業發展犯罪平臺」之跨機關橫向聯繫，期以整合檢、警、

調、廉及事業主管機關，藉聯繫通報機制，司法機關就能掌

握時效即時蒐證偵辦，強化查緝量能，有效遏阻妨害綠能產

業發展相關犯罪。 



座談會先由苗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劉偉誠及檢察官楊

岳都，分別針對「苗栗地檢署偵辦綠能犯罪之實例」及「綠

能產業犯罪防制策略」進行報告；接著邀請雲林地檢署主任

檢察官蔡勝浩提出「綠能產業犯罪查緝案例」討論，分享自

身偵辦綠能犯罪的經驗；會中也特別邀請國立中正大學犯罪

防治系特聘教授兼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楊士隆教授針對「綠能

產業犯罪預防」主題與現場與會公部門及廠商代表進行探討，

期能以座談討論的方式協助業者更瞭解違法態樣及相關法

規，排除外部不法勢力之干預、協力維護綠能建設。 

此次座談會透過與綠能企業、司法機關、行政部門及國

營事業機構等多方交流對話，深化公私部門夥伴關係，期使

綠能產業發展政策能夠順利推動，攜手建構公正、安全的營

運環境。苗栗地檢署也呼籲大眾，如發現有個人、團體或犯

罪組織不法介入綠能產業建設等情事，請勇於檢舉妨害綠能

犯罪，若因而查獲貪瀆犯罪，最高還可獲得新台幣 1000萬元

獎金，且檢舉人身分將絕對保密，全民共同遏阻不法。 



 

 

 



 

 


